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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杨锦淇 本报记者 高敏

租客在租赁房屋期间，两次遭到外

来人员骚扰，遂选择提前退租并搬离。

房东认为，租客属于违约解除合同，无权

要求退还押金。近日，宁海县人民法院

审结该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判决被告

某物业管理公司退还原告王某某剩余全

部租房押金。

案情回顾：
2024年8月初，王某某与某物业管

理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租赁

某公寓房屋，租期半年。该公司收取租

房保证金1500元。同年11月底，案外

人赵某因醉酒，在王某某屋外敲门十余

分钟。王某某联系物业管理人员后，对

方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制止，最终经报

警才得以解决。

2025年1月初，又有外来推销人员

进入公寓，敲击王某某房门。随后，王某

某以安全无法保障为由，向某物业管理

公司提出提前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还押

金。一周后，王某某搬离公寓。

王某某认为，某物业管理公司未能

提供必要安全保障，致合同目的无法实

现，其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还押金。

某物业管理公司则认为，王某某违约解

除合同在先，无权要求退还。双方协商

未果，王某某起诉至法院，要求某物业管

理公司退还剩余全部租房押金。

法院经审理认为，某物业管理公司

作为出租人，负有在租赁期内保持租赁

物符合约定用途的义务。王某某租住期

间，两次遭遇外来人员骚扰，尤其在醉酒

敲门事件中，经租客报警才解决。王某

某系外来年轻女性，骚扰行为严重程度

已造成其心理恐慌，并对房屋安全性产

生疑虑。某物业管理公司虽设有前台管

理，却未在上述事件中采取必要措施，存

在一定的过错。因此，王某某有权以房

屋无法满足生活用途为由，提前解除合

同。

法院最终判决，被告某物业管理公

司退还原告王某某剩余全部租房押金。

一审宣判后，原告、被告均服判。

法官提醒：
长租公寓作为一种热门租赁模式，

往往以设施齐全、服务完善吸引年轻租

客，为年轻人提供成本较低的住房选

择。但是，物业管理公司在保障房屋质

量的同时，也应重视租客的居住安全。

本案中，物业管理公司应建立常态

化的安全保障机制，完善突发事件应对

措施，加强管理人员和设备配置，让租客

的“安身之所”成为“安心之所”。

《潇湘晨报》

本是关起门来可妥善化解

的夫妻矛盾，不料演变成一场

公开的语言攻击，妻子在微信

群里辱骂丈夫，难道只是家务

事吗？昔日爱人为何最终对簿

公堂？近日，湖南益阳市大通

湖区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名誉

权纠纷案件。湖南高院微信公

众号公布了这起案件。

因家庭矛盾
公布丈夫身份证照片

刘某与杨某是夫妻，婚后

双方因家庭财务、子女抚养等

问题产生矛盾，关系持续恶

化。2025年3月，妻子杨某为

发泄不满，在“3栋业主群”内

公然发布丈夫刘某的身份证照

片，并配文“骗老人家的钱”，该

群成员80人。随后，杨某新建

一个20人微信群，群内都是刘

某的亲戚和同事，在该群中再

次重复“骗老人家的钱”等言

论。

群内有成员提醒，但杨某

未予理会，进一步扩大对刘某

的负面描述。刘某认为，杨某

公开其身份证照片侵犯隐私

权，发布的不实言论，导致自己

在亲友、同事及邻里间的社会

评价大幅降低，遂向法院提起

诉讼，要求杨某在“3栋业主

群”“20人微信群”及朋友圈、

抖音平台发布不少于200字的诚恳道歉声明。

法院判决妻子10日内
在群内赔礼道歉

法院审理后认为，微信群作为新兴的网络

传播方式，具有一定的社会公共性。“3栋业主

群”多达80人，“20人微信群”成员为刘某的

亲属及朋友。杨某在这两个微信群内发布刘

某身份证照片，发表对刘某具有侮辱性的言

论，在一定范围内造成刘某的社会评价降低，

对其名誉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杨某应承担消

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故

对刘某要求杨某在“3栋业主群”“20人微信

群”发文道歉且内容诚恳、不少于200字的诉

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刘某要求杨某在

朋友圈、抖音等平台道歉的请求，因该请求与

杨某侵害其名誉的影响范围不相当，法院不予

支持。

综上，法院判决杨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在“3栋业主群”“20人微信群”向刘某

赔礼道歉，道歉内容不少于200字。

人格权的保护
不受身份关系限制

婚姻关系不豁免侵权责任，人格权的保护

不受身份关系限制。夫妻关系虽然具有人身

依附性，但是双方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依法

享有名誉权、隐私权等基本人格权利。

本案中，刘某与杨某的纠纷源于家庭内部

矛盾，案件折射出“夫妻间无隐私”“情绪发泄

不违法”等认知误区在婚姻家庭纠纷中具有一

定普遍性。杨某将家庭矛盾延伸至微信群这

一公共社交空间，以辱骂性语言对刘某进行攻

击，导致刘某社会评价降低，该行为已突破“家

务事”的私域范畴，构成对刘某名誉权的侵害。

婚姻的核心价值是相互扶持与彼此尊重，

即使产生矛盾，也应在法律框架内以理性、和

平的方式沟通解决。社交平台不是“情绪宣泄

场”，任何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都将受到

法律惩罚。这既是对个体人格权的保护，更是

对“家和万事兴”传统价值的司法守护与弘

扬。家庭和睦是社会稳定的基石，理性沟通、

彼此尊重，才是实现婚姻幸福、维护家庭和谐

的应有之义。

金融监管总局、公安部

近日联合发布第一批金融领

域“黑灰产”违法犯罪典型案

例。

此次两部门联合发布的

典型案例包括宁某等人包装

“职业背债人”实施贷款诈

骗、信用卡诈骗案；林某某、

马某某等人以“代理退保”名

义实施敲诈勒索案。

新华社 朱慧卿 作

发布典型案例

租客遭骚扰提前退租，押金能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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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袁凤良 汪子深 姚晴佩

预付式消费遇商家易主，消费者权益

如何保障？近日，衢州智造新城人民法院

审结这样一起预付式消费合同纠纷案件。

案情回顾：
2024年5月，舒某花费8640元，在

A工作室购买了36节产后修复课程。

完成11节课后，舒某发现原教练已离

职，且该健身房经营主体已由个体工商

户A工作室转让给B有限公司，A工作

室也已注销。尽管B公司承诺继续提供

服务，舒某认为原合同主体不复存在，遂

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合同，退还剩余课

程费用6000元，并认为A工作室存在

欺诈，主张三倍赔偿。

法院审理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经

营者未经消费者同意擅自转让预付式消

费合同义务的，消费者有权解除合同。

本案中，舒某与A工作室之间成立的合

同关系合法有效，但A工作室未经舒某

同意，擅自将合同义务转让给B公司，该

转让行为对舒某不产生法律效力。A工

作室虽辩称已通过公告方式告知转让事

宜（未提供证据），且不影响舒某接受服

务，但公告不能视为消费者同意。由于

A工作室为个体工商户，其注销后相关

法律责任应由经营者承担。经核算，舒

某未消费课程费用为6000元，应由A

工作室经营者予以退还。

法院另查明，在健身房主体变更前

后，舒某均可正常接受服务。A工作室

转让经营权后，已安排B公司继续为会

员提供服务，B公司具备履约能力，门店

经营未受影响。因此，A工作室的行为

不构成上述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所指的

欺诈，舒某主张惩罚性赔偿缺乏事实与

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法官说法：
预付式消费合同具有预付款项、长期

履行的特点，消费者因付款与消费不同步

而承担较大风险。本案中，尽管门店正常

经营，但运营主体变更可能引发责任主体

差异、资产归属等风险，此类风险不应由消

费者承担。因此，消费者要求解除合同并

退还剩余费用的请求应予支持。需要注意

的是，消费者在预付式消费中应防范“主体

变更”风险，如遇经营者变更，应及时核实

合同权利义务变动情况，必要时可通过要

求退款或重签合同等方式维护自身权益。

预付式消费遇商家易主，消费者权益如何保障
法院这样判


